
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

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说明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

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公司字〔2007〕128 号）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、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

—上市类第 1 号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报送指引》等文件

的规定，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首商股份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

就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王府井”，与首商股份合称“合并双方”）

换股吸收合并首商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相

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期间 

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期间为：合并双方就本次交

易停牌前 6 个月至《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披露前一日止的期间，即自

2020 年 7 月 18 日至 2021 年 5 月 7 日止的期间。 

二、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

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： 

1、合并双方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 

2、合并双方的控股股东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 

3、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； 

4、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； 

5、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（指配偶、父母、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子女）。 

三、本次交易相关人员及相关机构买卖股票的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买卖首商股份股票情况 

自查期间内，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内的自然人买卖首商股份股票的情况



如下： 

姓名 身份 累计买入（股） 累计卖出（股） 结余股数（股） 

尚喆祺 
王府井董事兼总裁尚喜平

之子 
100 100 0 

孟祥昕 王府井董事梁望南之配偶 2,900 0 2,900 

胡勇 王府井副总经理 3,000 3,000 0 

王天瑞 
首商股份副总经理王力强

之子 
300 400 0 

针对以上买卖首商股份股票的行为： 

（1）尚喜平已出具说明：“本人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起开始担任王府井董

事、总裁。在王府井与首商股份就本次合并停牌前，本人未向尚喆祺透露本次合

并事项，尚喆祺并不知悉该事项。” 

尚喆祺已出具说明并承诺：“本人未在王府井担任董事、监事或高级管理人

员。本人在王府井与首商股份就本次合并停牌前并不知悉该事项。本人于核查期

间买卖首商股份股票的行为系本人依据对证券市场、行业的判断和对首商股份股

票投资价值的判断而为，纯属个人投资行为，与本次合并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人

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。在本说明出具之日直至本次合并实施

完毕或王府井、首商股份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期间，本人及本人近亲属将严格遵

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，不会再以直接

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首商股份的股票。” 

（2）梁望南已出具说明：“本人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起开始担任王府井董

事。本人未参与王府井与首商股份本次合并方案的制定及决策，在王府井与首商

股份就本次合并停牌前，本人与孟祥昕并不知悉该事项。” 

孟祥昕已出具说明并承诺：“本人未在王府井担任董事、监事或高级管理人

员。本人在王府井与首商股份就本次合并停牌前并不知悉该事项。本人于核查期

间买卖首商股份股票的行为系本人依据对证券市场、行业的判断和对首商股份股

票投资价值的判断而为，纯属个人投资行为，与本次合并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人

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。在首商股份复牌直至本次合并实施完

毕或王府井、首商股份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期间，本人及本人近亲属将严格遵守

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，不会再以直接或

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首商股份的股票。” 



（3）胡勇已出具说明并承诺：“本人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起开始担任王府

井副总裁职务，在此之前，本人未在王府井担任董事、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。本

人未参与在王府井与首商股份本次合并方案的制定及决策，在王府井与首商股份

就本次合并停牌前并不知悉该事项。本人于核查期间买卖首商股份股票的行为系

本人依据对证券市场、行业的判断和对首商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判断而为，纯属

个人投资行为，与本次合并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

交易的情形。在首商股份复牌直至本次合并实施完毕或王府井、首商股份宣布终

止该事项实施期间，本人及本人近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

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，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

其他途径买卖首商股份的股票。” 

（4）王力强已出具说明：“本人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起开始担任首商股份的

副总经理。本人未参与王府井与首商股份本次合并方案的制定及决策，在王府井

与首商股份就本次合并停牌前，本人与王天瑞并不知悉该事项” 

王天瑞已出具说明并承诺：“本人未在首商股份担任董事、监事或高级管理

人员。本人在王府井与首商股份就本次合并停牌前并不知悉该事项。本人于核查

期间买卖首商股份股票的行为系本人依据对证券市场、行业的判断和对首商股份

股票投资价值的判断而为，纯属个人投资行为，与本次合并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

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。在首商股份复牌直至本次合并实施

完毕或王府井、首商股份宣布终止该事项实施期间，本人及本人近亲属将严格遵

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，不会再以直接

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首商股份的股票。” 

除上述情况外，自查期间内，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内的自然人不存在买

卖首商股份股票的情况。 

（二）法人买卖首商股份股票情况 

自查期间内，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首旅集团”）累

计增持首商股份股票 1,646,100 股，其买入首商股份股票是基于对首商股份未来

发展的信心和价值的认可，执行其已预先披露的增持计划。首旅集团增持首商股

份股票行为与本次交易内幕信息无关，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。 



除上述情况外，自查期间内，内幕知情人核查范围内的法人不存在买卖首商

股份股票的情况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根据各方提供的《自查报告》、相关说明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上海分公司对于自查范围内主体就 2020 年 7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 月 18 日期间买

卖股票情况出具的查询结果，部分主体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首商股份股票的行为，

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。除上述情况外，自查范围

内的其他主体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首商股份股票的情况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

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说明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